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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名下有 A 地與 B 車，甲又興建未辦保存登記之 C 屋。惡意之乙以所有之意思，16 年間和

平、公然、繼續占有 A 地、B 車、以及 C 屋。今甲依個別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之規定，訴請乙

返還其各該財產。對此，乙抗辯前揭請求權均已罹於消滅時效，復執其亦得因時效取得 A

地、B 車、以及 C 屋之所有權，而拒絕返還。試附條文與理由，說明甲訴請乙返還上開財

產，各有無理由？（30分） 

【破題關鍵】 

 ★★★ 

 物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與取得時效 

【使用學說】民法第 125條、第 768條、第 769條 

【擬答】 

甲僅得訴請乙返還 A 地。分析如下 

767 條第 1 項「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，得請求返還之。對於妨害

其所有權者，得請求除去之。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，得請求防止之」之消滅時效，「動

產」及「未登記之不動產」為 15 年，「已登記之不動產」則無時效，民法第 125 條「請求

權，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，依其規定」及釋字第 107 號解釋

「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，無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」參

照。 

10 年、「未登記之不動產」之取得時效所有權為 20

年、「已登記之不動產」則不能取得時效所有權，民法第 768 條「以所有之意思，十年間

和平、公然、繼續占有他人之動產者，取得其所有權」及第 769 條「以所有之意思，二十

年間和平、公然、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，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」參照。 

A 地，蓋 A 地已登記，乙無法時效取得其所有權，亦無消

滅時效之適用。甲不得訴請乙返還 B 車，蓋乙已時效取得其所有權。甲不得訴請乙返還 C

屋，蓋 C 屋未登記，消滅時效已完成，乙得為時效抗辯（民法地 144 條第 1 項「時效完成

後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」參照）。 

 

二、甲公司於民國（下同）86 年 10 月間建造完成 A 公寓大廈，甲於同年銷售該大廈房屋時，均

與各個承購戶訂定下列契約內容：「A 大廈中之 B 建物雖登記為甲單獨所有，但依使用執照

及所附建物記載用途為社區辦公室，甲同意供社區全體住戶作為公共設施使用。」其後，A

大廈之管理委員會在 B 建物內設置管理室、交誼廳、桌球室等社區公共設施。詎 B 建物嗣於

95 年 9 月遭法院查封拍賣，拍賣公告載明：「B 建物目前為 A 大廈之社區辦公室，供管理

室、交誼廳等公共設施使用，債務人甲未現實占有，於拍定後不點交」等語，後由乙拍定取

得 B建物。今乙訴請 A公寓大廈之全體住戶交還 B建物，是否有理？（35分） 

【破題關鍵】 

 ★★★ 

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040 號民事判決 

【使用學說】民法第 799 條之 1 第 4 項 

【擬答】 

乙訴請Ａ公寓大廈之全體住戶交還 B 建物，無理由。理由如下： 

98 年 7 月 23 日修正施行之民法第 799 條之 1 第 4 項規定：區分所有人間依規約所生之

權利義務，繼受人應受拘束；其依其他約定所生之權利義務，特定繼受人對於約定之內容

明知或可得而知者，亦同。其立法理由係因區分所有人及其繼受人就規約所生之權利義

務，依團體法法理，無論知悉或同意與否，均應受其拘束，方足以維持區分所有人間所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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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團體秩序之安定。至區分所有人依其他約定所生之權利義務，其繼承人固應承受，但因

非由團體運作所生，基於交易安全之保護，特定繼受人僅以明知或可得而知者為限，始受

其拘束。此規定合於區分所有權之性質，且特定繼受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始受其他約定之拘

束，對特定繼受人保障亦屬合理，是於該規定施行前發生之事實，非不得以之為法理而予

以適用。十傑公司與買受系爭大樓之住戶訂有代管合約書，約定 

室」，而乙於買受系爭建物時，依拍賣公告之記載等，得知其情，甲公司與住戶間之約

定，雖非規約，惟仍屬民法第 799 條之 1 第 4 項後段所訂之依其他約定所生之權利義務，

乙就該約定之內容既明知或可得而知，則依據民法第 799 條之 1 第 4 項後段之法理，乙應

受該約定之拘束，是故乙訴請Ａ公寓大廈之全體住戶交還 B 建物，為無理由（最高法院

106 年度台上字第 1040 號民事判決參照）。 

 
三、甲男與乙女結婚，生下丙、丁、戊三人。丙女與己男結婚生下庚女，戊男與辛女結婚生下壬

女。甲於民國（下同）108 年 7 月 1 日死亡，經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後，留下財產現金新

臺幣（下同）130 萬元，惟甲生前向癸銀行借款 360 萬元尚未償還。經查甲於 106 年 9 月間

分別贈與分居之丙價值 10 萬元的鑽戒一只、特別鍾愛的長孫女庚 40 萬元，並因其妻所經營

之健身中心開幕營業而贈與乙 200 萬元。丙嗣於 108 年 4 月 5 日意外身亡，丁於知悉甲死亡

後，旋以書面向法院表示拋棄其繼承權。戊則於甲臨終前，偽造甲之遺囑，旋即被人發現。

試附條文與理由，說明何人為甲之繼承人？癸向甲之繼承人請求連帶清償甲尚未償還之債

務，是否有理？（35分） 

【破題關鍵】 

 ★★★ 

 代位繼承與繼承債務有限責任 

【使用學說】民法第 1148-1條 

【擬答】 

 

1138條第 1款「遺產繼承人，除配偶外，依左列順序定之：一、直系血親卑親

屬」、第 1145條第 1項第 4款「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喪失其繼承權：四、偽造、變

造、隱匿或湮滅被繼承人關於繼承之遺囑者」、第 1140條「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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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順序之繼承人，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，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

其應繼分」及第 1174條第 1項「繼承人得拋棄其繼承權」參照。 

 

由如下： 

1148條第 2項「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，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，負清償責

任」、第 1153條第 1項「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，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，負連帶

責任」、第 1148-1條第 1項「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二年內，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

者，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」參照。 

未償還之債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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